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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发行资本债券的议案 

尊敬的各位董事： 

为拓宽本行资本补充渠道，满足不断提高的资本监管要求，持续优化中长期

资产负债结构，支持本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，本行拟在未来两年申请发行总额不

超过 90 亿元（含）资本债券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必要性 

1.补充资本达到监管需求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

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要求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7.5%，

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.5%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.5%。为确保本行始终保持适

应的资本水平，有效支撑本行各类业务发展，本行拟发行资本债券补充资本，为

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。 

2.优化资本构成，构建市场化融资渠道 

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了具有重要意义，发行无固定

资本资本债和二级资本债有利于本行优化资本结构，分别补充一级资本和二级资

本，实现多渠道的资本补充，进一步顺应市场融资趋势，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化

融资机制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 

3.存量资本债面临赎回，新发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 

未来两年，本行有 70亿元资本债面临赎回，赎回后资本充足率将明显下降，

为确保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，本行需续发资本债补充资本。此外，近年来利率持

续下行，本行通过续发可有效降低资本成本。 

（二）发行方案 

根据本行业务发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，本行拟发行合计不超过 90 亿元资本

债券，包括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二级资本债，具体发行方案如下： 

1.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资本补充债券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

管部门的批准用于充实我行的资本基础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，提升资

本充足率。 

2.发行总额：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资本债券，可分次发行。具体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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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及发行方式根据监管要求以及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。 

3.债券期限：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期限为无固定期限；二级资本债券期限为

不超过 10年。 

4.债券利率：参照市场利率，结合发行方式确定，具体利率根据发行时的具

体情况确定。 

5.损失吸收方式：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，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

失。 

6.决议有效期限：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个月内。 

（三）授权事项 

鉴于资本债券发行存在发行时间和市场环境不确定等因素，为保证资本债券

发行及后续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决策效率、把握市场时机，特提请股东大

会授权董事会、董事会授权本行经营管理层： 

1.办理上述资本债券发行业务的相关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；

办理债券申报、发行、交易流通及上市；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

求，以及上述条款和条件，决定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发行的具体条

款及办理所有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间、规模、利率、方式、减记条款

等。 

上述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4个月内有效。 

2.在债券存续期内，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，办理付息、

兑付、减记、赎回等相关事宜。 

 

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妥否，请各位董事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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